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2025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申报指南

　一、申请内容
　对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孵化服务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予以认定。

　二、受理条件

（一）申请区级标准类孵化器应具备以下条件：

1.运营单位系在龙岗区实际运营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孵化器运营时间满1年，具备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孵化服务机制；

2.孵化器场地建筑面积不低于3000平方米，且不超过20000平方米，孵化场地集中、界限清晰，产权关系明晰；

3.建有在孵企业毕业及淘汰制度，在孵企业不少于9家且每千平方米平均在孵企业数不少于3家，上年度新增注册企业数占比不低于在孵企业总数的10%；

4.在孵企业中已申请知识产权（含发明专利、集成电路布图、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35%或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企业占比不低于20%；

5.具有集成化服务能力，较完善的孵化服务功能，能够向在孵企业提供场地、共享设施、成果转化、咨询服务、投资融资、创业辅导、资源对接及市场拓展等孵化服务。签约服务机构不少于6家；

6.拥有专业的管理服务队伍，专职管理服务人员不少于5人；

7.遵守国家法律法规，3年内未发生重大环保、质量和安全事故，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　　

（二）申请区级卓越类孵化器，除满足以上区级标准类孵化器认定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能够提供细分产业领域的精准孵化服务，拥有可自主支配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且能够提供研究开发、检验检测、小试中试等专业技术服务；

2.在孵企业中，同一产业领域从事研发、生产的企业每千平方米平均不少于2家。

（三）在孵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主要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服务，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办公场所须在本孵化器场地内；

2.孵化时限不超过48个月，从事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设计、现代农业等特殊领域的在孵企业孵化时限不超过60个月。

（四）毕业企业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在孵企业，由孵化器自主确定：

1.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

2.获得单笔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超过500万元；

3.连续2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1000万元；

4.被兼并、收购或在国外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三、申报程序
申请单位递交申报资料――龙岗区科技创新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龙岗区科技创新局组织现场考察――龙岗区科技创新局审定――社会公示。

四、申请材料

（一）申报书；

（二）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验原件）；

（三）上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非事业单位提供）（税务部门系统打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验原件）；

（五）孵化场地为租赁的，提供孵化场地租赁合同或委托授权管理文件（验原件），以及场地产权关系合法证明复印件（产权方或银行盖章、盖章）；

（六）管理团队专职人员名单、社保证明（近半年）及孵化器专业培训证明材料（验原件）；

（七）孵化器相关管理制度文件；

（八）在孵企业汇总表（包括序号、名称、成立日期、主营业务，知识产权利数量）及入孵协议复印件（验原件）、在孵企业营业执照、申请专利或拥有有效自主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复印件；

（九）签约服务机构汇总表（包括序号、名称、签约期限、主要服务内容、服务活动名称）、合作协议复印件（验原件）及服务活动证明材料；

（十）孵化器场地平面图及孵化器场地详细文字描述；

（十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及提供的专业技术服务证明材料（对非卓越类孵化器不做此项要求）；

（十二）上述材料用A4纸正反面打印，附有目录、页码、彩色分隔页，按顺序合并胶装成册，加盖骑缝公章。书脊处印企业名称，提交一份。凡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同时查验原件。
五、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

（二）受理时间：

2025年11月6日至2025年12月5日（18:00截止）。

（三）申报材料受理窗口：

深圳市龙岗区海关大厦西座616室。

（四）咨询电话：

1.联系人：黄小姐，0755-28909477
2.咨询业务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

六、注意事项
（一）孵化场地产权关系证明材料包括房地产权登记证、不动产权证、经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置的“两规”证或“三规”申报回执、企业代征地相关批复、国有资产划拨相关文件及其他能证明产权合法清晰的相关文件。

（二）毕业时间在两年内的毕业企业，毕业后还在园区正常运营的，可算作在孵企业，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三）孵化场地必须集中，界限清晰，不得分散布局。

　　（四）知识产权在申请中的企业，需出示相关申报阶段的佐证材料。

　　（五）申报区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的范围与已认定的区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场地范围存在面积重叠的，可申请认定，但不予孵化器认定奖励。

　　　七、其他说明
　　（一）申报单位需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有效性，如发现材料中存在弄虚作假，一律不予受理、取消申请资格或撤销立项项目，并按规定严肃处理。

　　（二）本次认定相关政策由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

